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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

北區分署委託標售113年度第105批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

或建築改良物公告 

發文日期：113年 05月 14日  

發文字號：113年度台金北繼字第 105號 

主旨：公告標售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113 年度第 105 批逾期未辦

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 108宗，請踴躍參加投標。 

依據： 

一、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二項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「逾期未辦繼承

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標售作業要點」第五點。 

二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112年度委託辦理標售逾期未辦繼承登

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及繼承人或原權利人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

定申請發給價金勞務採購案契約書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公告起迄日期:自 113年 5月 14日起至 113年 8月 15日止，共 3

個月。 

二、受理投標期間:自 113年 8月 1日起至 113年 8月 15日上午 10時 0

分開啟信箱止。 

三、開標日期及地點：訂於113年8月15日上午11時0分正於本公司（以

下簡稱標售機構）投標室（地址：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300

號10樓）當眾開標。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停止上班，則

順延至恢復上班之第一個工作天上午11時0分同地點開標。 

四、投標資格及投標方式： 

(一)凡法律上許可在中華民國領土內購置不動產之公、私法人、自

然人及其他得為權利主體者，均得參加投標。外國人參加投標

，應受土地法第十七條至二十條之限制；大陸地區人民、法人

、團體或其他機構，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參加投標，應

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六十九條之限制，且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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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」未開放不動產業前禁止陸

資投標為住宅及大樓之開發或經營。 

(二)公告標售之不動產為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所規定之

耕地者，得參與投標之私法人必須為該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之

農民團體、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經取得許可者。 

(三)有意投標者，請於本公告之日起，在辦公時間內，向標售機構 

(地址：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300 號 10 樓) (電 話 ：

(02)8771-1168 轉 2133)洽詢，領取投標須知、投標單、信封等

，並依投標須知規定填寫，連同保證金之票據妥予密封，於113 年 8 月

1 日起至 113 年 8 月 15 日標售機構開啟信箱前以郵局掛號郵

遞送達指定信箱 (臺北敦南郵局 108-187 號郵政信箱)。 

五、標售不動產之標示、面積、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、標售底價及投標保證金金額、所有權、他項權

利登記情形等詳如附表。 

六、標售不動產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

類別、所有權、他項權利，係依當地縣、市政府核發之都市計畫

使用分區證明書、政府機關網站公布之使用分區或地政事務所核

發之土地或建物登記謄本記載，有關土地使用管制、地籍資料，

請投標人自行向當地縣、市政府、地政機關查詢，並請逕至現場

參觀。另位於新北市之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投標者

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「新北市開發行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

統」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lve/Identity/Ac

count/Login_Ntpc)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

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第32條、第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七、標售之不動產，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二項、第三項 規定，

其繼承人占有或第三人占有無合法使用權者，於標售後喪失其占

有之權利；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租賃期間超過五年者，於標售後以

五年為限；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就其使用範圍依序

有優先購買權，但優先購買權人未於決標後三十日內表示優先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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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者，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。願優先購買者，應依投標須知規定

方式表示。 

八、凡對本標售不動產有權利主張者，應於開標日前一日上班時間檢

具有關權利憑證正本，送至標售機構。逾期視為放棄一切權利，不

予受理。 

九、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，除有優先購買權者，另候通知繳

納外，應持向標售機構領取之繳款書限於113年11月4日以前逕向

指定銀行一次繳清。 

十、標售不動產於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繳清應繳價款後十五日內由

標售機構發給標售證明書予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。 

十一、其他事項詳見投標須知。 

十二、本公告刊登事項如有錯誤，以標售機構公告(布)欄公告為準。

（標售資料查詢網址：http：//www.tfasc.com.tw/） 

 

  

http://www.tfasc.com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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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: 

標售不動產之標示、面積、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、

標售底價及投標保證金金額、所有權、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

標號 1 2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汐止區水源段 1010-0000地號 新北市汐止區水源段 1011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524.10(1/32) 1882.89(1/3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保護區  保護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86,804  311,854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9,000 32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楊碧月(持分 1/32) 陳楊碧月(持分 1/3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有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楊碧月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C200592955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7年

09月 23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

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l

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詢，

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

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標脫

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第

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楊碧月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C200592955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7年

09月 23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

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

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l

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詢，

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

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標脫

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第

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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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3 4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汐止區水源段 1012-0000地號 新北市汐止區水源段 1013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780.19(1/32) 627.51(1/3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保護區  保護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129,219  103,931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3,000 11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楊碧月(持分 1/32) 陳楊碧月(持分 1/3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有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楊碧月(身分證統一

編號：C200592955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7

年 09月 23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楊碧月(身分證統一

編號：C200592955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7

年 09月 23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 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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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5 6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汐止區水源段 1015-0000地號 新北市汐止區水源段 1016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776.03(1/32) 6317.47(1/3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保護區  保護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128,530  1,046,331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3,000 105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楊碧月(持分 1/32) 陳楊碧月(持分 1/3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有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楊碧月(身分證統一

編號：C200592955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7

年 09月 23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楊碧月(身分證統一

編號：C200592955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7

年 09月 23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 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

 

第7頁 共62頁 

 

標號 7 8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汐止區白雲段 1299-0000地號 新北市汐止區白雲段 1545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3569.02(1/54) 900.03(1/54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45,405  36,668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5,000 4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劉曜瑞(持分 1/54) 劉曜瑞(持分 1/54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劉曜瑞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01338314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30年

11月 20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劉曜瑞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01338314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30年

11月 20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 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

 

第8頁 共62頁 

 

標號 9 10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汐止區白雲段 1547-0000地號 新北市汐止區白雲段 1555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628.84(1/54) 6218.94(1/54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林業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25,619  253,364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,000 26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劉曜瑞(持分 1/54) 劉曜瑞(持分 1/54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劉曜瑞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01338314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30年

11月 20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劉曜瑞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01338314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30年

11月 20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 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

 

第9頁 共62頁 

 

標號 11 12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汐止區白雲段 1573-0000地號 新北市汐止區白雲段 1578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3528.11(1/54) 1018.83(1/54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林業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43,738  41,508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5,000 5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劉曜瑞(持分 1/54) 劉曜瑞(持分 1/54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劉曜瑞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01338314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30年

11月 20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劉曜瑞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01338314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30年

11月 20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 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

 

第10頁 共62頁 

 

標號 13 14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汐止區白雲段 1591-0000地號 新北市汐止區白雲段 1596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4224.09(1/54) 2519.11(1/54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72,093  102,63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8,000 11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劉曜瑞(持分 1/54) 劉曜瑞(持分 1/54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劉曜瑞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01338314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30年

11月 20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劉曜瑞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01338314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30年

11月 20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 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

 

第11頁 共62頁 

 

標號 15 16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汐止區白雲段 1598-0000地號 新北市汐止區白雲段 1606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641.36(1/54) 4527.60(2/81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26,129  24,594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,000 3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劉曜瑞(持分 1/54) 劉曜瑞(持分 2/81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劉曜瑞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01338314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30年

11月 20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劉曜瑞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01338314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30年

11月 20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 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

 

第12頁 共62頁 

 

標號 17 18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汐止區江北段 0682-0000地號 新北市汐止區江北段 0687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84.45(1/6) 112.91(1/6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商業區  第二種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996,510  1,085,818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00,000 109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閩文珠(持分 1/6) 林閩文珠(持分 1/6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林閩文珠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E201248798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20年 09

月 02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

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

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

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屬

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

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

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

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建

物 1棟(建號 1214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

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

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

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投

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

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lv

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詢，如

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、

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標脫後，

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第 32

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林閩文珠(身分證統一

編號：E201248798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20

年 09月 02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 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


 

第13頁 共62頁 

 

標號 19 20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汐止區北山段 0725-0000地號 新北市汐止區江北段 0726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716.24(1/90) 2168.97(1/9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農業區  農業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186,879  236,177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9,000 24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清祥(持分 1/90) 林清祥(持分 1/9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林清祥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0524524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40年

10月 01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林清祥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0524524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40年

10月 01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 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


 

第14頁 共62頁 

標號 21 22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汐止區江北段 0840-0000地號 新北市汐止區江北段 0846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756.47(1/135) 1597.38(1/135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乙種工業區  乙種工業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804,481  466,198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81,000 47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清祥(持分 1/135) 林清祥(持分 1/135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林清祥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0524524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40年 10

月 01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

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

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

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屬

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

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

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

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地上權)，由

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8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建

物 3棟(建號 1263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

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

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

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9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投

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

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lv

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詢，如

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、

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標脫後，

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第 32

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10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林清祥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0524524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40年

10月 01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 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

 

第15頁 共62頁 

 

標號 23 24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汐止區江北段 1193-0000地號 新北市汐止區江北段 1195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776.76(1/90) 2226.13(1/9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農業區  農業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84,581  242,401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9,000 25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清祥(持分 1/90) 林清祥(持分 1/9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林清祥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0524524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40年

10月 01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林清祥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0524524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40年

10月 01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 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


 

第16頁 共62頁 

 

標號 25 26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汐止區江北段 1196-0000地號 新北市汐止區江北段 1211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047.56(1/135) 2312.57(1/9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農業區  農業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148,638  251,813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5,000 26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清祥(持分 1/135) 林清祥(持分 1/9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林清祥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0524524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40年

10月 01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林清祥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0524524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40年

10月 01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 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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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27 28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汐止區江北段 1226-0000地號 新北市汐止區秀山段 1035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877.58(1/90) 1975.57(1/21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農業區  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313,336  263,409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2,000 27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清祥(持分 1/90) 詹金環(持分 1/21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有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林清祥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0524524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40年

10月 01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詹金環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22981039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49年

02月 12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 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10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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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29 30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汐止區秀山段 1036-0000地號 新北市汐止區秀山段 1038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435.43(1/21) 388.47(1/4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91,391  25,898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0,000 3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詹金環(持分 1/21) 詹金環(持分 1/4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有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詹金環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22981039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49年

02月 12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10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詹金環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22981039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49年

02月 12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 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10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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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31 32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汐止區秀山段 1039-0000地號 新北市汐止區秀山段 1040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739.34(1/42) 1574.11(1/4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丙種建築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16,182  104,941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2,000 11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詹金環(持分 1/42) 詹金環(持分 1/4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有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詹金環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22981039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49年

02月 12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詹金環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22981039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49年

02月 12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 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10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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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33 34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汐止區秀山段 1041-0000地號 新北市汐止區秀山段 1042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7170.01(1/21) 451.05(1/4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2,289,335  30,07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29,000 4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詹金環(持分 1/21) 詹金環(持分 1/4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有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詹金環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22981039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49年

02月 12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10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詹金環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22981039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49年

02月 12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 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10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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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35 36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汐止區秀山段 1043-0000地號 新北市汐止區秀山段 1044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809.36(1/42) 276.37(1/4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20,624  18,425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3,000 2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詹金環(持分 1/42) 詹金環(持分 1/4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有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詹金環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22981039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49年

02月 12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10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詹金環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22981039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49年

02月 12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 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10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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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37 38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汐止區秀山段 1045-0000地號 新北市汐止區秀山段 1046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68.07(1/42) 164.85(1/21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7,871  21,98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,000 3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詹金環(持分 1/42) 詹金環(持分 1/21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有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詹金環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22981039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49年

02月 12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10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詹金環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22981039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49年

02月 12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 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10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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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39 

不動產標示 
新北市汐止區拱北段

01906-000建號 

新北市汐止區拱北段

0584-0000地號 

新北市汐止區拱北段 0585-

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86.94(1/2) 17.96(1/4) 111.37(1/4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  
山坡地保育區 

丙種建築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丙種建築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654,268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66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劉丁旺(持分 1/2) 劉丁旺(持分 1/4) 劉丁旺(持分 1/4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劉丁旺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F104008599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20

年 04月 20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

管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

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

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

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建物 1棟(建號 1905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

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

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8、門牌號碼：新北市汐止區拱北路 210巷 47號 2樓。 

9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

行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第 32 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

購買權。 

10、參與本案投標之私法人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九條之一所規定，應自行確認

是否符合內政部公告免經許可情形，或於送辦所有權移轉前自行檢具使用計畫依

內政部訂定「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許可辦法」申請許可。 

11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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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40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汐止區崇德段 1033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523.67(1/3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保護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85,096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9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楊碧月(持分 1/3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楊碧月(身分證統一

編號：C200592955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7

年 09月 23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

 

第25頁 共62頁 

 

標號 41 42 

不動產標示 
新北市汐止區鵠鵠崙段小坑小段 

0041-0000地號 

新北市汐止區鵠鵠崙段小坑小段 

0042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693.00(1/18) 369.00(1/1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丙種建築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77,100  24,60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8,000 3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吳林英(持分 1/18) 吳林英(持分 1/1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林英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02929837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前 1年

11月 23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林英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02929837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前 1年

11月 23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 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

 

第26頁 共62頁 

 

標號 43 44 

不動產標示 
新北市汐止區鵠鵠崙段小坑小段 

0042-0001地號 

新北市汐止區鵠鵠崙段小坑小段 

0042-0002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635.00(1/18) 12534.00(1/1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林業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42,333  835,60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5,000 84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吳林英(持分 1/18) 吳林英(持分 1/1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林英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02929837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前 1年

11月 23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林英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02929837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前 1年

11月 23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 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


 

第27頁 共62頁 

 

標號 45 46 

不動產標示 
新北市汐止區鵠鵠崙段小坑小段 

0042-0003地號 

新北市汐止區鵠鵠崙段小坑小段 

0042-0005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183.00(1/18) 1431.00(1/1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林業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林業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78,867  95,40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8,000 10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吳林英(持分 1/18) 吳林英(持分 1/1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林英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02929837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前 1年

11月 23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林英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02929837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前 1年

11月 23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 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


 

第28頁 共62頁 

 

標號 47 48 

不動產標示 
新北市汐止區鵠鵠崙段小坑小段 

0044-0000地號 

新北市汐止區鵠鵠崙段小坑小段 

0044-0011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658.00(10/120) 490.00(1/1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林業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265,800  32,667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7,000 4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吳林英(持分 10/120) 吳林英(持分 1/1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林英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02929837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前 1年

11月 23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林英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202929837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前 1年

11月 23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 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


 

第29頁 共62頁 

 

標號 49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段 01750-000建號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段 0964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64.50(1/1) 172.63(1/4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  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7,242,345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725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尤茶花(持分 1/1) 尤茶花(持分 1/4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尤茶花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門牌號碼：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 136巷 23號。 

8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建物 3棟(建號 1749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

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

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9、參與本案投標之私法人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九條之一所規定，應自行確認是否符

合內政部公告免經許可情形，或於送辦所有權移轉前自行檢具使用計畫依內政部訂定

「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許可辦法」申請許可。 

10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詢，

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標脫

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11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 

  



 

第30頁 共62頁 

標號 50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新莊區榮和段 00435-000建號 新北市新莊區榮和段 0489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69.20(1/1) 47.43(1/1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  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6,966,98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697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連賴却(持分 1/1) 連賴却(持分 1/1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連賴却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F200010826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6年 08

月 18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門牌號碼：新北市新莊區新莊路 543巷 9弄 14號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參與本案投標之私法人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九條之一所規定，應自行確認是否符

合內政部公告免經許可情形，或於送辦所有權移轉前自行檢具使用計畫依內政部訂定

「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許可辦法」申請許可。 

10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詢，

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標脫

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11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 

  



 

第31頁 共62頁 

標號 51 52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鶯歌區東湖段 0137-0000地號 新北市鶯歌區東湖段 0138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553.07(2/12) 2284.27(2/1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29,050  532,996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3,000 54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賴火源(持分 2/12) 賴火源(持分 2/1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賴火源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102537757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7年 08

月 23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賴火源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102537757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7年 08

月 23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 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

 

第32頁 共62頁 

標號 53 54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鶯歌區東湖段 1473-0000地號 
新北市鶯歌區橋子頭一段 

1250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00.53(2/12) 213.02(1/1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一般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50,133  147,339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6,000 15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賴火源(持分 2/12) 羅王阿汝(持分 1/1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賴火源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102537757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7年 08

月 23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羅王阿汝(身分證統一

編號：F20225420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8年

04月 08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 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

 

第33頁 共62頁 

標號 55 56 

不動產標示 
新北市鶯歌區橋子頭一段 

1253-0000地號 

新北市鶯歌區橋子頭一段 

1263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4.31(1/12) 272.05(6/216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一般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
一般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6,814  34,762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,000 4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羅王阿汝(持分 1/12) 羅王阿汝(持分 6/216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羅王阿汝(身分證統一

編號：F20225420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8年

04月 08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羅王阿汝(身分證統一

編號：F20225420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8年

04月 08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

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

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

保護法第 32 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

權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

 

第34頁 共62頁 

 

標號 57 58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大同區延平段一小段 

0058-0000地號 

臺北市大同區延平段一小段 

0062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37.00(196/89700) 107.00(196/8970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三種商業區  第三種商業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113,116  86,292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2,000 9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方則禎(持分 196/89700) 方則禎(持分 196/8970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方則禎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194363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年 08

月 15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28棟(建號 1301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

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

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

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

人自理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方則禎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194363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年 08

月 15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28棟(建號 1301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

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

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

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

人自理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 

  



 

第35頁 共62頁 

標號 59 60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大同區延平段一小段 

0063-0000地號 

臺北市大同區延平段一小段 

0064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03.00(196/89700) 101.00(196/8970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三種商業區及特定專用區(供一般商

業使用)  

第三種商業區及特定專用區(供一般商

業使用)  

標售底價(元) 83,609  82,587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9,000 9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方則禎(持分 196/89700) 方則禎(持分 196/8970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方則禎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194363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年 08

月 15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28棟(建號 1301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

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

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

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

人自理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方則禎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194363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年 08

月 15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28棟(建號 1301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

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

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

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

人自理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 

  



 

第36頁 共62頁 

標號 61 62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大同區延平段一小段 

0065-0000地號 

臺北市大同區延平段一小段 

0066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06.00(196/89700) 103.00(196/8970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三種商業區及特定專用區(供一般商

業使用)  

特定專用區(供一般商業使用)及第三種

商業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86,898 84,088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9,000 9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方則禎(持分 196/89700) 方則禎(持分 196/8970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方則禎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194363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年 08

月 15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28棟(建號 1301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

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

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

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

人自理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方則禎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194363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年 08

月 15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28棟(建號 1301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

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

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

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

人自理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 

  



 

第37頁 共62頁 

標號 63 64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大同區延平段一小段 

0067-0000地號 

臺北市大同區延平段一小段 

0072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94.00(196/89700) 24.00(196/8970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專用區(供一般商業使用)  特定專用區(供一般商業使用)  

標售底價(元) 77,412 19,827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8,000 2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方則禎(持分 196/89700) 方則禎(持分 196/8970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方則禎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194363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年 08

月 15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28棟(建號 1301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

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

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

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

人自理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方則禎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194363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年 08

月 15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28棟(建號 1301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

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

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

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

人自理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 

  



 

第38頁 共62頁 

標號 65 66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大同區延平段一小段 

0073-0000地號 

臺北市大同區延平段一小段 

0074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48.00(196/89700) 109.00(196/8970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特定專用區(供一般商業使用)  
第三種商業區及特定專用區(供一般商

業使用)  

標售底價(元) 122,267  55,732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3,000 6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方則禎(持分 196/89700) 方則禎(持分 196/8970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方則禎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194363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年 08

月 15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28棟(建號 1301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

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

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

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

人自理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方則禎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194363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年 08

月 15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28棟(建號 1301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

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

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

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

人自理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 

  



 

第39頁 共62頁 

標號 67 68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大同區延平段一小段 

0075-0000地號 

臺北市大同區延平段一小段 

0076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83.00(196/89700) 108.00(196/8970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三種商業區  第三種商業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42,438  55,221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5,000 6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方則禎(持分 196/89700) 方則禎(持分 196/8970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方則禎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194363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年 08

月 15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28棟(建號 1301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

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

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

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

人自理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方則禎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194363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年 08

月 15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28棟(建號 1301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

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

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

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

人自理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 

  



 

第40頁 共62頁 

標號 69 70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大同區延平段一小段 

0077-0000地號 

臺北市大同區延平段一小段 

0078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31.00(196/89700) 21.00(196/8970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三種商業區  第三種商業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66,981  10,737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7,000 2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方則禎(持分 196/89700) 方則禎(持分 196/8970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方則禎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194363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年 08

月 15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28棟(建號 1301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

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

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

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

人自理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方則禎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194363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年 08

月 15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28棟(建號 1301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

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

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

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

人自理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 

  



 

第41頁 共62頁 

標號 71 72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大同區延平段一小段 

0079-0000地號 

臺北市大同區延平段一小段 

0080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10.00(196/89700) 175.00(196/8970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三種商業區  第三種商業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56,243  89,478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6,000 9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方則禎(持分 196/89700) 方則禎(持分 196/8970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方則禎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194363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年 08

月 15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28棟(建號 1301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

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

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

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

人自理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方則禎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194363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年 08

月 15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28棟(建號 1301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

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

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

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

人自理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 

  



 

第42頁 共62頁 

標號 73 74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大同區圓環段三小段 

0754-0000地號 

臺北市大同區橋北段一小段 

0458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690.00(111/10000) 103.00(1/16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三種商業區  第四種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4,170,280  2,104,689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418,000 211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蕭天平(持分 111/10000) 陳張鬆(持分 1/16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蕭天平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1815828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7年

09月 07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14棟(建號 247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

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

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

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

人自理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張鬆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202173349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0年

10月 10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4棟(建號 777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

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

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

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

自理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 

  



 

第43頁 共62頁 

標號 75 76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大同區橋北段三小段 

0241-0000地號 

臺北市大同區橋北段三小段 

0287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56.00(13/252) 2.00(1/2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三種住宅區  第三之一種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508,444  15,214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51,000 2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周陳淑如(持分 13/252) 周陳淑如(持分 1/2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周陳淑如(身分證統一

編號：A20375458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21

年 10月 20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周陳淑如(身分證統一

編號：A20375458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21

年 10月 20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44頁 共62頁 

標號 77 78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大同區橋北段三小段 

0524-0000地號 

臺北市北投區八仙段二小段 

0792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53.00(1/30) 1637.00(2/6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三種住宅區  河川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897,600  545,667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90,000 55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鐘千端(持分 1/30) 劉林雲華(持分 2/6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鐘千端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2325421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28年

02月 20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 棟(建號 646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

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

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

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

理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劉林雲華(身分證統一

編號：A202459031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3年

10月 04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45頁 共62頁 

標號 79 80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北投區大業段四小段 

0280-0000地號 

臺北市北投區文林段五小段 

0260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0.00(3/10) 22.00(1/6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三之一種住宅區  第三種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600,000  861,667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60,000 87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兩全(持分 3/10) 賴德(持分 1/6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兩全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Y100683867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6年 01

月 10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賴德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Y100178478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3年 10

月 14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46頁 共62頁 

標號 81 82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北投區文林段五小段 

0264-0000地號 

臺北市北投區文林段四小段 

0713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5.00(1/6) 118.00(3/1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三種住宅區  

第參種商業區(依都市計畫說明書圖規

定辦理，始得作第參種商業區使用)(原

屬第參種住宅區)  

標售底價(元) 587,500  8,319,00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59,000 832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賴德(持分 1/6) 王萬成(持分 3/1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賴德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Y100178478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3年 10

月 14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王萬成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2184144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6年

06月 12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47頁 共62頁 

標號 83 84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北投區秀山段一小段 

0454-0000地號 

臺北市北投區秀山段三小段 

0384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6.00(1/2) 1254.00(2/24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二種住宅區  保護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681,600  240,35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69,000 25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朱咸銘(持分 1/2) 鄧游玉子(持分 2/24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朱咸銘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Y100553480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鄧游玉子(身分證統一

編號：G200295133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29

年 10月 26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48頁 共62頁 

標號 85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北投區奇岩段五小段 

0363-0000地號 

臺北市北投區奇岩段五小段 

50265-000建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79.00(1/1) 90.06(1/1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三種住宅區    

標售底價(元) 13,097,60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,310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清漢(持分 1/1) 陳清漢(持分 1/1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清漢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Y10062751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5年 11

月 06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門牌號碼：臺北市北投區清江路 257巷 9號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參與本案投標之私法人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九條之一所規定，應自行確認是否符

合內政部公告免經許可情形，或於送辦所有權移轉前自行檢具使用計畫依內政部訂定

「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許可辦法」申請許可。 

10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49頁 共62頁 

標號 86 87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北投區振興段四小段 

0650-0011地號 

臺北市北投區桃源段二小段 

0553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72.00(1/40) 4702.00(2/24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三種住宅區  保護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412,200  901,217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42,000 91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黃花守(持分 1/40) 鄧游玉子(持分 2/24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黃花守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200218390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23年

12月 22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鄧游玉子(身分證統一

編號：G200295133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29

年 10月 26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50頁 共62頁 

標號 88 89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北投區桃源段五小段 

0229-0000地號 

臺北市北投區桃源段五小段 

0230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8.72(2/20) 81.46(2/2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二種住宅區  第三種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56,347  245,195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6,000 25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木村(持分 2/20) 林木村(持分 2/2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林木村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Y100724238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37年

10月 04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林木村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Y100724238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37年

10月 04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51頁 共62頁 

標號 90 91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北投區桃源段五小段 

0273-0000地號 

臺北市北投區崇仰段一小段 

0193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88.90(1/10) 16.98(1/5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三種住宅區(特)(依都市計畫說明書

圖規定辦理) 
特定休閒旅館住宅專用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831,215  245,531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84,000 25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木村(持分 1/10) 鄧為元(持分 1/5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林木村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Y100724238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37年

10月 04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鄧為元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10273892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35年

07月 14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52頁 共62頁 

標號 92 93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北投區崇仰段四小段 

0670-0001地號 

臺北市北投區崇仰段四小段 

0714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07.02(1/50) 639.62(1/10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一種住宅區(已發布細部計畫地區，

都市計畫書規定應實施市地重劃，於公

告實施市地重劃計畫前，尚未能依變更

後之計畫用途申請建築使用)  

第一種住宅區(已發布細部計畫地區，

都市計畫書規定應實施市地重劃，於公

告實施市地重劃計畫前尚未能依變更後

之計畫用途申請建築使用)  
標售底價(元) 39,169  108,38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4,000 11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許張盡心(持分 1/50) 吳錦和(持分 1/10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許張盡心(身分證統一

編號：A202009237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4

年 01月 10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錦和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Y120525295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57年

03月 04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53頁 共62頁 

標號 94 95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北投區崇仰段四小段 

0716-0000地號 

臺北市北投區崇仰段四小段 

0727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68.00(1/108) 406.28(1/7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一種住宅區(已發布細部計畫地區，

都市計畫書規定應實施市地重劃，於公

告實施市地重劃計畫前尚未能依變更後

之計畫用途申請建築使用)  

第一種住宅區(已發布細部計畫地區，

都市計畫書規定應實施市地重劃，於公

告實施市地重劃計畫前尚未能依變更後

之計畫用途申請建築使用)  
標售底價(元) 28,467  103,263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,000 11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吳錦和(持分 1/108) 吳錦和(持分 1/7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錦和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Y120525295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57年

03月 04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錦和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Y120525295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57年

03月 04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54頁 共62頁 

標號 96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北投區崇仰段四小段 

0728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709.77(1/7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一種住宅區(已發布細部計畫地區，

都市計畫書規定應實施市地重劃，於公

告實施市地重劃計畫前尚未能依變更後

之計畫用途申請建築使用)  
標售底價(元) 180,400 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9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吳錦和(持分 1/7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錦和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Y120525295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57年

03月 04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55頁 共62頁 

標號 97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北投區關渡段三小段 

30082-000建號 

臺北市北投區關渡段三小段 

0187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66.00(1/2) 697.00(5/5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 

 
第二種住宅區 

標售底價(元) 5,566,17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557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振卿(持分 1/2) 林振卿(持分 5/5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林振卿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Y100723482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前 1年 06

月 07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門牌號碼：臺北市北投區大度路 3段 301巷 144號。 

8、參與本案投標之私法人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九條之一所規定，應自行確認是否符

合內政部公告免經許可情形，或於送辦所有權移轉前自行檢具使用計畫依內政部訂定

「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許可辦法」申請許可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

  



 

第56頁 共62頁 

標號 98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信義區犂和段四小段 

04147-000建號 

臺北市信義區犂和段四小段 

0023-0009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89.83(1/1) 1504.00(172/1000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 

 
第三之一種住宅區 

標售底價(元) 11,016,313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,102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白折英(持分 1/1) 白折英(持分 172/1000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白折英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F201676686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9年 11

月 11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門牌號碼：臺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 3段 461之 1號 3樓。 

8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建物 49棟(建號 4128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

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

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9、參與本案投標之私法人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九條之一所規定，應自行確認是否符

合內政部公告免經許可情形，或於送辦所有權移轉前自行檢具使用計畫依內政部訂定

「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許可辦法」申請許可。 

10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

 

第57頁 共62頁 

標號 99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三小段 

00723-000建號 

臺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三小段 

0406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394.10(217/10000) 475.00(26/780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 

 
第四種商業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531,123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54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蔡中霖(持分 217/10000) 蔡中霖(持分 26/780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蔡中霖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L102987475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

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

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共有部分為 724建號，權利範圍為 1302/10000，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門牌號碼：臺北市萬華區西昌街 149號地下室。 

8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建物 60棟(建號 11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

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

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

  



 

第58頁 共62頁 

標號 100 101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大同區文昌段一小段 

0824-0002地號 

臺北市大同區文昌段一小段 

0824-0002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38.00(12/48) 138.00(1/16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三之一種住宅區 第三之一種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4,250,400 1,063,216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426,000 107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郭存心(持分 12/48) 郭東卿(持分 1/16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郭存心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102130539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4年

10月 13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

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郭東卿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F103677518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3年 10

月 20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59頁 共62頁 

標號 102 103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大同區文昌段二小段 

0411-0000地號 

臺北市大同區玉泉段一小段 

0282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.00(1/2) 193.00(1/1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三種住宅區 第三種商業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103,200 4,184,24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1,000 419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戴連美娥(持分 1/2) 謝李却(持分 1/1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戴連美娥(身分證統一

編號：A201727932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9

年 06月 15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

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謝李却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A202545658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前 3年

11月 22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4棟(建號 53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

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

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

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

理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 

  



 

第60頁 共62頁 

標號 104 105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大同區玉泉段一小段 

0430-0000地號 

臺北市大同區圓環段一小段 

0528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1.00(1/11) 102.00(54/72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三種商業區 

 
第四種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244,800 1,591,20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5,000 160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國材(持分 1/11) 莊有然(持分 54/72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國材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Z700136827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

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莊有然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Z700134427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棟(建號 173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

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

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

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

理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61頁 共62頁 

標號 106 107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大同區圓環段一小段 

0528-0000地號 

臺北市大同區橋北段三小段 

0241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02.00(135/720) 56.00(13/162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四種住宅區 

 
第三種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3,979,040 56,52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98,000 6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莊烏忠(持分 135/720) 吳陳瑞蓮(持分 13/162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莊烏忠(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Z700134423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 棟(建號 173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

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

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

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

理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吳陳瑞蓮(身分證統一

編號：A200385681、 出生日期：民國 15

年 11月 19日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62頁 共62頁 

標號 108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萬華區萬大段一小段

0455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65.00(1/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三種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2,987,705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99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石田(持分 1/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石田(身分

證統一編號：Z000170400)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

地政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

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

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

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

記建物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 

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

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

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

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

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

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

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

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

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

權，請詳投標須知第 12 點規

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 


